第四届角四电影节
参  赛  协  议  书

甲方：

乙方：第四届角四电影节大赛组委会
双方在充分了解第四届第四届角四电影节、完全自愿的前提下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（一）甲方保证对其向乙方提供的参赛作品享有完全、排他的著作权，作品内容不为法律所禁止、不损害社会公益。因以上事由与第三人发生的纠纷，由甲方自行负责；

（二）甲方享有作品的署名权、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；但活动期间，甲方不享有对其作品的发表权；

（三）活动期间，乙方对参赛作品的使用为专有使用，甲方不得将作品放映权或网络转播权转让给第三方，否则将取消参赛资格；

（四）甲方应许可乙方根据需要，无偿行使对作品的复制权、放映权、网络传播权、汇编权等权利；

（五）乙方应采取相关措施，保护甲方的著作权不被侵犯；但非乙方原因导致甲方著作权被侵犯的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；

（六）乙方将对此次活动进行各种媒体宣传，甲方有获得宣传的权利；

（七）乙方承诺评选活动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进行，甲方应依照乙方的统一安排参加评选；

（八）甲方有权依据评选结果，获得相应的奖项和奖品；

（九）对于本协议书未涉及的其他相关事宜，双方应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合理的原则协商解决；

（十）本协议书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解释；

（十一）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（十二）本次活动第四届角四电影节大赛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。
甲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乙方：第四届角四电影节大赛组委会
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